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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在贵平台注册使用账户的承诺函
致（聚名网）合肥寻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一）本单位/本人所持【□身份证 / □营业执照】（证件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系被他人盗用/冒用，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单位/本人从未以任何方式在贵平台注册过账户，也未曾使用任何账户在贵平台进行过任何操作，包括但不限于账户注册登录、域名注册交易等行为；

（二）本单位/本人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伪造情况；

（三）本单位/本人承诺：因本次冒用事件，若引发贵平台被投诉、仲裁、诉讼等纠纷，本单位/本人将积极配合贵平台核实情况；如因本单位/本人虚假陈述、陈述失实或违反本函任何承诺而产生的全部法律风险及损失由本单位/本人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监管处罚、法律诉讼等情形，若由此给贵平台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本单位/本人承担。


本单位/本人已知晓并确认以上所有内容
承诺人：           （签名按手印/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细心/恒心/耐心/诚意/满意

